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两男子合伙在

“小红书” 上发布虚假代购信

息， 先后骗取他人支付定金 2

万余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

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

件， 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符

某、 阙某有期徒刑 1 年 8 个

月， 并处罚金 1 万元。

据徐汇检察院指控： 今年

6 月初， 被告人符某与被告人

阙某结伙， 通过“小红书” 平

台发布虚假代购信息， 待被害

人添加阙某名下昵称为“小趴

菜” 的微信账号联系代购商品

后， 要求被害人先行向符某、

阙某等人的账户支付订金， 收

取资金后并未将资金用于代购

事宜。 通过上述方式， 被告人

符某、 阙某先后骗取被害人孙

某 12700 元 、 被 害 人 潘 某

11600 元， 共计 24300 元。

今年 7 月 4 日， 被告人符

某在海南省海口市被抓获。 7

月 18 日， 被告人阙某在浙江

省宁波市被抓获。 二人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上述事实。

公诉机关认定被告人符某

的行为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共

同犯罪的刑事责任。 符某、 阙

某认罪认罚， 可以从宽处理。

符某、 阙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后， 刑罚执行完毕后 5

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之罪， 是累犯， 应当从

重处罚。 符某、 阙某到案后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坦白，

可以从轻处罚。 书面建议调整

对被告人符某、 阙某均判处有

期徒刑 1 年 8 个月并处罚金的

刑事处罚。

庭审中， 被告人符某及其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

罪名均没有异议， 自愿认罪认

罚。 辩护人另提出被告人法律

意识淡薄， 愿意赔偿被害人，

希望能从轻处罚。

被告人阙某及其辩护人对

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没

有异议， 自愿认罪认罚。 辩护

人另提出被告人到案后有坦白

情节， 能自愿认罪认罚， 希望

能从轻处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

人符某、 阙某结伙， 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利用电信网络共同

诈骗他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其

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且系共

同犯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

被告人符某、阙某具有累犯、坦

白等相应量刑情节， 且在开庭

审理中法院亦查明被告人是自

愿认罪认罚并知晓法律后果，

在其辩护人的见证下与公诉机

关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 并就

量刑建议双方达成一致意见，

法院予以确认。 公诉机关基于

被告人的退赃等因素调整的量

刑建议适当，予以支持。最终法

院作出如上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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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为由拒绝员工国庆休婚假
二审改判公司支付员工赔偿金4.6万元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被害人出具刑事

谅解书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

思， 需要综合纠纷过程、 双方

过错、 协商谅解的过程、 谅解

书的性质和目的、 刑事案件的

处理结果等因素， 根据诚信原

则予以确定。 但却有一位当事

人在打伤对方， 赔了对方 32

万元后， 获得了牢狱之灾， 避

免了刑事处罚。 谁知他居然出

尔反尔， 将受害人告上了法

院， 索赔 6 万元。 近日， 上海

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一

案件的判决结果。

殷某跟随中介前往长宁区

剑河路某处看房， 此时房屋由

苏某承租， 苏某要求中介返还

钥匙， 双方发生口角。 殷某率

先推搡、 殴打苏某， 在此期

间， 苏某基本保持弯腰抱头的

动作， 曾有数次击打及脚踹的

动作， 后双方被他人拉开。

报警后， 二人验伤。 殷某

上肢及头部损伤、 鼻骨骨折，

构成轻微伤； 苏某尺骨骨折，

构成轻伤二级。 公安机关以殷

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对其立案调

查， 并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苏

某殴打他人构成违法， 被行政

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500 元。

在苏某行政拘留期间， 殷

某家属请求苏某谅解并向其支

付 32 万元， 苏某出具了谅解

书。 后检察机关认定， 该案是

民间纠纷引发的互殴， 殷某已

获得被害人谅解， 决定对殷某

不起诉。

殷某获刑事案件不起诉

后，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苏某

赔偿其因鼻骨骨折而受到的医

疗费、误工费、营养费、护理费

等损失共计 6 万余元。 苏某则

称， 谅解书是双方一致达成的

赔偿方案， 已经抵扣了殷某受

到的损失，双方再不追究。

法院经审理认为， 苏某的

谅解书包含双方纠纷已经了

结， 不再互相追究对方责任的

意思， 故对殷某要求苏某赔偿

损失的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判

决后， 双方均未上诉。

【法官释法】

刑事谅解体现了我国宽严

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通过刑

事谅解， 被害人能够更好弥补

损失， 尽量化解其与加害人之

间的矛盾， 着力修复破坏的社

会关系。 对于谅解书如何理

解， 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

结合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习惯

以及诚信原则， 确定意思表示

的含义， 同时要结合整个纠纷

的过程、 双方当时的地位、 过

错、 结果等综合考虑。

首先， 本案殷某的过错大

于苏某的过错。 其次， 谅解书

是殷某主动促成， 双方在协商

的过程中就赔偿金额相互磋

商， 如苏某知晓殷某获得谅解

后会在起诉其赔偿损失， 那么

苏某不会出具这样的谅解， 说

明当时殷某应表达过双方费用

相互抵消的意思， 事实上殷某

已通过谅解书获得了不起诉的

重大利益。 再次， 该谅解书内

容是殷某方拟定， 当时苏某已

被限制人身自由， 无法自由修

改谅解书的内容。 最后， 刑事

诉讼中， 被害人的谅解是双方

之间进行对话沟通， 从而化解

纠纷、 解决矛盾、 修复受损的

社会关系， 是一种合理的纠纷

解决机制， 可以平衡加害人、

受害人及社会三者的利益。

本案中， 从刑事案件处理

结果看， 检察机关虑及殷某已

经赔偿苏某的损失并获得谅

解， 进而对殷某作出不起诉决

定。 殷某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最大程度避免其因刑事追诉受

到的不利后果， 可见检察机关

亦认为本案纠纷已经实质性

的、 彻底的化解， 被破坏的社

会秩序与受损的公共利益得到

基本修复， 可以不通过公权力

对殷某的行为进行惩罚。

因此， 谅解书中虽无类似

“殷某不再向苏某主张民事赔

偿责任” “本次纠纷全部了

结” 等的表述， 但根据行为的

性质和目的、 习惯以及诚信原

则等， 法院认为苏某的主张更

符常理， 即被害人苏某出具谅

解书即表明双方纠纷彻底了

结， 不再相互追究。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姚卫华

“你已 3 日未上班， 也未

获得公司批准休假， 公司视为

旷工处理……如逾期未上班，

将按照公司有关规定与你解除

劳动合同， 一切后果自负！”

“由于两方距离较远， 家里安

排了两场婚宴， 前期出于公司

角度考虑，已调整过一次婚期，

现新调整的婚期将至， 无法再

做出调整， 所以我不得不在这

几天请假。”公司一方发出严肃

通知，员工一方给出无奈答复，

“难题”无解，双方最终对簿公

堂。近日，上海一中院审结了这

起劳动合同纠纷案， 二审改判

公司支付员工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赔偿金 4.6 万元。

一审：工作性质决定公

司建议更换休假合理

小钟是一家心理咨询公司

的市场部设计师， 想利用国庆

假期休婚假， 回老家办婚礼。

于是早在 8 月份小钟就先口头

向领导说明了请假事项， 却未

得到准许。

随着婚期临近， 小钟又一

次向公司提交了书面请假申

请， 此次公司回复说， 公司主

要从事儿童多动症研究和咨询

服务， 属于特殊行业， 国庆期

间恰值经营旺季， 公司国庆节

休假方案为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放假， 10 月 4 日至 10 月

7 日工作，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1 日补休。

公司出于经营情况的考虑

仍未同意小钟的婚假申请， 并

建议小钟换个时间请假。 小钟

表示之前已调整过一次婚期，

这次不便再作调整， 并问如果

婚假不予批准， 这几天请事假

是否可行。 公司对此未予回

复， 并在 9 月下旬制定发布了

连续旷工 3 天或一年内累计旷

工 5 天立即辞退的《考勤管理

办法》。

小钟如期回老家举办婚

礼， 公司认为小钟旷工 5 天，

严重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10 月 7 日便解除了与小钟的

劳动合同。

小钟为此提起劳动争议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

动合同赔偿金， 因该请求未得

到仲裁支持， 小钟又向法院提

起诉讼。 一审法院考虑到心理

咨询工作性质， 认为公司建议

小钟更换休假而未同意其婚假

申请具有合理性， 最后解除劳

动合同并无不妥。

二审：实难认定存在员

工不能离岗的紧迫性

小钟对一审审判结果表示

不服，向上海一中院提出上诉。

二审中， 小钟认为公司拒绝请

婚假不合理， 自己所在岗位并

不是主要岗位， 请假不影响公

司日常工作开展。 小钟请求改

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8.2 万余元。

心理咨询公司认为每位员

工工作处于饱和状态， 国庆经

营旺季难以调整人员顶替其工

作岗位，且小钟请假时间过长。

小钟对此并不认可， 但考虑到

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等因素，变

更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主

张金额为 4.6 万元。

法院认为， 小钟在请假未

被批准情况下数日未上班属

实， 但就请假事由而言， 小钟

请假回老家举办婚礼， 符合我

国传统风俗习惯， 请假事由具

有正当性； 就请假过程而言，

小钟为举办婚礼曾数度向公司

负责人提出请假申请， 并对请

假原因进行详尽解释， 说明自

身困难， 并表示在公司不同意

请年假和婚假的情况下请休事

假， 已尽到了请假过程中的注

意、 慎重义务； 就请假天数而

言， 结合小钟的请假原因、 婚

礼举办地点， 其请假天数， 不

能说不合理。

从双方陈述的小钟工作职

责及请假期间需要小钟完成的

工作内容看， 实难认定存在小

钟不能离岗的紧迫性， 心理咨询

公司拒绝准假的理由有欠充分。

从心理咨询公司据以解除小钟劳

动合同的规章制度看， 公司在明

知小钟因举办婚礼需要请假且婚

礼日期难以变更的情况下， 于 9

月下旬制定， 具有一定针对性；

从对小钟未上班行为作出解除劳

动合同处理的惩戒适配度看， 小

钟提出的请假申请本身即具有合

理正当性， 公司亦自述并非不同

意小钟请婚假， 只是认为小钟请

假时间太长， 但并未向小钟进行

告知， 扣除其认为合理的请假时

间后， 小钟旷工也未满 3 天， 其

对小钟作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理

显属惩戒过度。

综上心理咨询公司对小钟基

于举办婚礼提出的请假申请以及

后续未上班行为所作处置， 欠缺

合法、 合理、 正当性， 构成违法

解除。 小钟现变更主张的违法解

除赔偿金额未高于法定标准， 应

予准许。 最终， 上海一中院改判

心理咨询公司支付小钟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4.6 万元。

赔了32万元获得刑事谅解书后

他为何又将被害人告上了法庭
合伙发布虚假代购信息骗取钱款
两男子分别被判刑1年8个月


